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 

2013 年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公告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我院实际情况，现就 2013 年全

日制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复试和录取工作的具体安排，公告如

下： 

 

一、指导思想 

坚持“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宁缺毋滥”的原则，做好复

试工作，提高招生选拔质量；加强信息公开和监督，切实维护研究生

招生录取工作的公平、公正、公开。 

 

二、组织管理 

1、学院研究生招生领导小组负责制定 2013 年全日制硕士

研究生复试工作方案及实施细则，并组织实施。 

2、政审、体检、专业复试等具体工作，由研究生部招生

办公室具体负责。 

3、按照专业或研究方向，组建由研究生指导教师参加的复试小

组（每组不少于五人）。 

 

三、复试 

（一）复试分数线 



专业名称 英语（二） 管理类综合 总分 

会计硕士 60 120 210 

审计硕士 60 120 190 

实行差额复试，会计硕士比例为 1:1.64，审计硕士比例为

1:1.17。 

达到上述分数线的考生，可以参加复试。 

 

（二）资格审查 

凡参加复试的考生，须携带准考证、有效身份证件、毕业证书和

学位证书原件（应届本科毕业生携带完整注册的学生证）及复印件（加

注“与原件相符”字样，并签名）各两份，于 2013年 4月 13日到研

究生部招生办公室进行资格审查。 

资格审查时，考生须同时提交可以证明自己能力和素质的各种背

景材料，包括在校历年学习成绩表（应届本科毕业生由所在学校教务

部门提供并加盖公章，非应届本科毕业生由考生档案所在单位人事部

门提供并加盖公章）、主要科研成果、学术论文或著（译）作一览表，

等等。 

在境外取得学历学位者，出示学历学位证书原件，同时须提供教

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历学位认证书原件。 

同等学力考生须出示高职高专毕业证书原件（2011 年 9 月 1 日

前毕业）、发表的学术论文、大学英语四级合格证书或成绩单原件、

高校教务部门或省、市级自学考试办公室出具的原所学专业的本科成



绩证明原件。如同等学力考生在报名时未填报同等学力，在学院复试

分数线公布后，符合专业复试要求，请自复试分数线公布之日起三日

内和学院研究生部招生办公室联系，并申请加试，否则将不能通过资

格审查。 

提供以上原件的同时，均须提供复印件（加注“与原件相符”字

样，并签名）两份。 

经审查，学历（学籍）信息存在疑点的考生，须在规定时间内提

供权威机构出具的认证证明。 

未进行资格审查或经审查相关资格不符合教育部规定的考生，一

律不予复试和录取。 

 

（三）体检 

考生可到居住地当地二级甲等及以上等级的医院进行体检，于复

试时提交体检结论表格。需要体检项目为：内科、外科、视力、辨色

力、血压、体重、腹部 B超（肝、脾、胆、胰、肾）、心电图检查、X

线胸部检查、血液化验（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具体体检要求另行通

知。 

 

（四）复试具体安排 

1、复试时间、地点 

2013年 4月 13日，资格审查。 

2013年 4月 14日，笔试和同等学力考生加试。 



2013年 4月 15日，面试。 

复试的具体时间、地点、场次等细节安排另行通知。 

2、复试内容、方式与分值 

复试内容包括专业素质和能力、外语听说能力以及综合素质和能

力，复试方式为笔试与面试相结合。 

复试总分值为 300分，其具体内容和分值为： 

笔试（200分）： 

（1）政治（40 分）：2013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思想

政治理论考试大纲（教育部考试中心制定）中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概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形势与政策以

及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三个部分。时间：60分钟；形式：闭卷。 

（2）微观经济学（80 分）：参考书为《经济学原理(第 5 版)：

微观经济学分册》(曼昆（N.Gregory Mankiw)(作者)，梁小民(译者)，

梁砾(译者)，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时间：90分钟；形式：闭

卷。 

（3）财务会计（80分）：参考书为《中级财务会计》（钱逢胜主

编，第二版，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时间：90分钟；形式：

闭卷。 

面试（100分）：英语口语听力 30分，专业素质、逻辑分析和综

合能力 70分。时间：每位考生 30分钟左右。 

同等学力考生（含本科结业生、成人高等学校应届本科毕业生）

还须加试两门本科主干课程，笔试时间每门为 180分钟，试卷满分为



每门 100分，考试形式为闭卷。具体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为：（1）管

理会计：《管理会计》（潘飞编著，第二版，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

年）；（2）财务管理：《财务管理学》（张鸣、王蔚松、陈文浩，上海

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 

3、取得复试资格的考生，应当通过学院研究生招生管理系统获

取复试通知单并打印，学院不再另行寄发纸质复试通知。 

取得复试资格的考生按复试通知单和复试公告的要求参加复试，

不按时参加复试者视作放弃。 

 

（五）复试成绩 

复试成绩等于复试阶段的笔试成绩与面试成绩之和，满分 300

分。 

 

四、录取 

拟录取名单根据总成绩综合排名，择优而定。 

总成绩=初试成绩+复试成绩。 

复试成绩不合格的考生不予录取。同等学力考生的加试课程成绩

不合格者，视为复试不合格，不予录取。思想政治素质、品德（包括

政治态度、思想表现、道德品质、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等方面）及体

检不作量化计入总成绩，但考核结果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研究生部招生办公室对拟录取名单进行初审，报院招生工作领导

小组批准后，呈报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和教育部备案。 



 

五、调剂手续 

1、不接受校外考生调剂进入我院的申请。 

2、 初试成绩符合教育部复试分数线而未达到我院复试分数线的

考生，或经我院复试而未被录取的考生，可持其他院校研究生招生办

公室开具的正式调剂接收函及本人调剂申请办理有关调剂手续。 

按照教育部有关规定，调剂应通过“全国硕士生招生调剂信息服

务系统”进行。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公网网址：yz.chsi.com.cn，

教育网网址：yz.chsi.cn）于 4月 1日开通“全国硕士生招生调剂信

息服务系统”。 

3、第一志愿报考工商管理、公共管理、工程管理、旅游管理、

会计、图书情报、审计专业学位的考生可相互调剂，但不得调入其他

专业；其他专业考生也不得调入以上 7个专业。 

4、未达到全国复试分数线的考生的报考材料不能转寄至其他院

校。 

 

在复试和录取期间，教育部和学院如有新的政策和规定，

我院将遵照执行。请各位考生随时关注学院研究生招生管理系

统 http://app.snai.edu/index.do及会计硕士专业学位/审计

硕士专业学位网站 http://mpacc.snai.edu/的最新通知。 

 

六、招生监察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招生监督电话：021-69768000-68140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招生监督邮箱：xuexuhong@snai.edu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招生监督通讯地址：上海市青浦区徐泾

蟠龙路 200号，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招生监察小组薛许红老师收，

邮编 201702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研究生部招生办公室 

二零一三年四月一日 

mailto:xuexuhong@snai.edu

